
 

香港便览  

消防事务  
 
消防处为市民提供紧急服务，负责灭火和海陆拯救工

作；同时，亦为伤病者提供紧急救护服务及就防火措施

向市民提供意见。 
 
组织架构：消防处有各级消防及救护人员8 998名、文职

人员642名。该处分成七个总区，即三个行动总区、牌照

及审批总区、消防安全总区、救护总区、总部总区及行

政科，由消防处处长掌管。 
 
灭火及特别服务：灭火、救援工作及其他紧急服务由 
三个行动总区负责，分别是港岛总区（包括海务及 
离岛）、九龙总区及新界总区。2010年，消防人员为 
应 付 火 警 召 唤 曾 出 动 40 604 次 ， 及 特 别 服 务 召 唤 
26 859次。 
 2010年，因火灾而导致死亡的人数为 11人，受伤 
人数共 276人。涉及煮食所引起的意外是起火的主要 
原因，其次是不小心处理或弃置烟蒂、火柴、蜡烛和 
漏电。 
 特别服务召唤涵盖各类事故，如交通及工业意外、

气体泄漏、山泥倾泻、水浸、楼房倒塌、企图由高处跳

下及被困升降机内等。 
 消防处现有569辆配备先进灭火及救援装置的消防车

及其他车辆。前线车辆基本上包括泵车、油压升降台、

轻型抢救车、旋转台钢梯车／「司落高」，辅以其他支

援车辆／设备。该处现有21艘灭火轮及支援船，在本港

水域提供灭火及救援服务。 
 
救护服务：救护总区有救护车266辆、流动伤者治疗车四

辆，辅助医疗电单车35辆及快速应变急救车三辆，所有

救护车和救护电单车均备有辅助医疗设施。 
 2010年，救护总区处理了687 133宗救护服务召唤，

共载送619 101名伤病者往医院及诊所，平均每日处理救

护服务召唤1 882宗。 
 在长远改善紧急救护服务方面，政府计划推行「救

护车调派分级制」，并于2009年进行公众谘询，谘询结

果显示约七成市民支持分级制。政府已在2010年4月向立

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汇报有关结果。在研究长远方案的

未来路向及有关细节时，政府会审慎考虑公众和委员会

的观点和意见。 

 前线消防员亦接受训练成为先遣急救员，以便他们

在救护员到场前为伤病者提供基本维生服务，协助提高

伤病者送院前的存活率。现时全港各间消防局均驻有 
先遣急救员。 2010年，先遣急救员共处理了 49 451宗 
个案。 
 
通讯：消防通讯中心设有一套电脑调派系统，可迅速和

有效调配灭火和救护服务的资源，以应付火警和紧急事

故。消防通讯中心的通讯系统连接所有消防局、救护站

和灭火轮消防局，方便调配资源。 
 消防通讯中心全日24小时运作，除调配资源外，并

负责处理有关火警危险及危险品的投诉和查询。遇有重

大事故时，通讯中心亦为政府部门和公用事业机构提供

紧急协调服务。 
 目前消防处共有五辆流动指挥车，为大型事故的现

场指挥和控制中心。 
 消防通讯中心配备的第三代调派系统，结合先进电

讯及电脑技术，在识别、定位和资源调派等各方面的功

能均有所提升，灭火和拯救行动因而得到改善。 
  消防处将会把现时的模拟制式集束无线电通讯系统

更换为数码制式，以提升话音质素及通讯功能。预期新

无线电通讯系统于2011年年中启用。 
 
牌照及审批：牌照及审批总区负责执行消防安全规例及

政策，以及办理消防装置承办商的注册事宜。 
 辖下政策课主要负责制定防火指引及程序、处理 
法律及检控事宜、研究和批核手提消防设备及各式 
气瓶。 
 危险品课负责签发危险品及木料仓牌照以及危险品

车辆牌照。 
 消防设备专责队伍负责检查楼宇的消防装置、处 
理有关楼宇消防装置的投诉和监察注册消防装置承 
办商。 
 消防设备课和通风系统课分别负责检查大厦的消防

装置及通风系统。 
 两个分区办事处（即港岛及西九龙，以及新界及东

九龙）负责就各类处所的消防安全措施，向其他政府部

门提供意见，以便这些部门签发各类牌照及为有关处所

注册。 



 

 牌照及审批总区亦借调人员予民政事务总署，负责

巡查酒店、宾馆、私人会所及床位寓所，并为这些经营

地点制定消防安全规定；另外又借调人员予社会福利

署，负责向安老院提供有关防火措施的意见。 
 
消防安全：消防安全总区制订消防安全政策及楼宇的消

防安全措施，亦致力改善旧式楼宇的消防安全情况，以

及加强市民的消防安全意识。 
 辖下两个楼宇改善课负责改善本港各类楼宇的消防

安全措施，以及调查有关楼宇消防安全的投诉。「特遣

执法队」专责巡查旧式楼宇，并就违规情况执法；「楼

宇安全特使」计划鼓励公众参与保障他们所居住或工作

的楼宇。由屋宇署署长管理的「楼宇安全贷款计划」，

为各类私人楼宇的个别业主提供财政援助，以便改善建

筑物的消防安全措施。 
 新建设课的职责，是与建筑事务监督及其他政府部

门联手审批新工程计划的建筑图则，当中包括集体运输

系统、隧道、桥梁和机场的建筑图则。该课同时负责就

有关处所及风险制定防火规定。 
 铁路发展课负责为新铁路基建项目制订及审核消防

安全规定。该课一直积极参与其他新铁路计划的策划及

设计过程，为港铁及顾问公司提供防火方面的意见。 
 支援课负责制订、检讨及更新有关改善楼宇消防安

全的部门政策，并致力加深公众对防火安全的认识。该

课制作有关消防安全的电视与电台宣传资料、宣传单

张、海报、小册子及展品；亦与地区消防局紧密合作，

筹办消防安全讲座、研讨会、消防安全展览和火警演

习，以及训练来自社会不同界别的志愿人士，成为消防

安全大使。为了深化「消防安全大使计划」，消防处在

全港18区成立消防安全大使名誉会长会，邀请社区贤达

出任名誉会长。 
 
行政及后勤支援：总部总区为各个行动总区提供决策、

策划、管理及后勤支援；管理消防通讯中心及消防训练

学校的运作；并负责招募和考试、工程和运输、职业安

全健康、物流、体能训练、新闻及宣传、员工福利以及

统计事宜。 
 行政科的工作由文职人员负责。该科负责处理部门

编制、人事、财政、聘用、总务、员工关系、审计及翻

译事宜。 
 
机场消防队：机场消防队的首要任务是在香港国际机场

范围内提供灭火及拯救服务。香港国际机场范围内设有

两所消防局及两所海上救援局。机场消防队的装备包括

14辆消防车、两艘指挥船及八艘快艇。 
 

潜水服务：潜水组约有150名现役潜水员，专责香港水域

内的搜索及救援行动；他们可利用压缩空气潜水设备在

水深42米进行爆破及拯救行动，该组并负责操作位于昂

船洲的三舱式加压室，为病人提供潜水减压病治疗和高

压氧治疗服务。 
 位于昂船洲的消防处潜水基地配备先进的专业及训

练设施，提升消防处潜水人员的搜救技能。 
 
训练：消防训练学校为该处所有消防学员提供基本训练

课程，让他们学习救火及拯救的专门知识，同时亦为所

有消防人员举办复修及高级训练课程。 
 消防处救护训练学校则为所有救护学员及救护人员

提供基本及辅助医疗训练课程，亦为在职消防员提供达

致先遣急救员资格的进阶救护学课程。 
 完成26个星期的基本训练后，及格的消防学员和救

护学员会分别驻守各消防局及救护站，继续接受在职训

练，吸收实地工作经验。 
 消防训练学校除了为其他政府部门、私人机构及海

外的消防人员提供训练外，亦分别与教育局合办「多元

智能跃进计划」，训练青少年。 
 救护训练学校亦为公众人士提供心肺复苏法基本及

复修训练。学校亦训练物业管理公司、酒店、政府楼

宇、老人院、机场及港铁公司的职员使用简易心脏去颤

器，成为「救心先锋」。 
 消防处每年均派人员往海外受训，学习最新的消防

科技及管理知识。另外亦安排海外专家在港教授各项消

防专业课程，供该处导师及人员修习。 

 
工程组：消防处工程组负责灭火和救援设备的设计、发

展、购置、检修、装置、改装、测试及试车。 

 
召达时间：消防处现有80间消防局、37间救护站及六间

灭火轮消防局。各消防局及救护站均设于适中地点，以

便在指定的召达时间内，为各地区提供紧急服务。楼宇

火警召唤的规定召达时间为：楼宇相当密集地区需时六

分钟；楼宇相当分散及偏远地区为9至23分钟。在紧急救

护召唤方面，目标召达时间为12分钟。消防处的工作表

现指标为92.5%的楼宇火警召唤及紧急救护召唤均能在上

述时间内获到场处理。 

 
公众联络小组：消防处成立了一个公众联络小组，以促

进该处与市民之间的相互了解，成员包括30名来自各阶

层的市民，他们经常提出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改善

该处的公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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